参选函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绿心街道办事处：
[bookmark: _GoBack]我方已仔细研读《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绿心街道办事处关于公开比选街道志编纂设计印制服务的公告》及相关附件，对项目申报条件和要求等信息已全部了解，我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现自愿按照该文件要求参加项目比选工作，并按公告中的要求提供所有资料。同时我方承诺所提交的全部参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无任何虚假信息；承诺完全响应比选公告中的各项要求，包括服务内容、质量标准、服务期限等；承诺遵守比选活动的各项规定，尊重评审结果，如有违反，由我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